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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22 日台內防字第 0950042908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及「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關於媒體報導被害人資訊之執行疑義乙案，復如

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95年1月23日府新一字第09571539300號函。 

二、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前段規定不得報導或記載性騷擾被害人

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一節，查其立法意旨係

比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條第1項而為規定，有關「其他足

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究指為何，請參酌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

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供性騷

擾防治法相關規定執行之參考。 

三、另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後段既已規定：「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

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是

縱經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確認並公布之事件，除係經有行為能力

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外，仍不得報

導。 

四、關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條第2項後段規定：「但被害人死

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必要者，不

罰。」所稱「社會公益」之定義一節，查其立法意旨係考量性

侵害犯罪事件若為社會矚目之重大治安事件，適度報導對維護

治安、安定人心、澄清視聽及防止危險擴大所助益，則應允許

媒體揭露報導，爰明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判斷後處理。 

五、有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條規定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6條規定及其相關函釋對於被害人死亡媒體得否報導或記載

足資識別其身分資訊之相異部分，經本部兒童局以95年3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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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童保字第0950056076號函表示（原函影附），前依法務部9

2年10月27日法律決字第0920043456號函釋略以：「...具體個

案中，倘當事人業已死亡，其權利主體既已不存在，其個人私

生活領域當無受干預之可能，從而，似無隱私權受侵害可言。」

另衡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6條立法本意，係為強化對兒童及

少年保護個案之保密工作，保護兒童及少年之隱私權，以免造

成兒童及少年二度傷害。是以，本部兒童局業以92年10月31

日童保字第0920010681號函示在案，認兒童或少年業已死亡，

自無對兒童及少年本身發生二度傷害之虞，應不適用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第46條規定，惟考量國人對於死者多加尊重之風俗，

本部兒童局擬錄案於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6條時通盤檢

討。 

六、至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3條第1項規定，鑑於我國民風對於性

侵害案件仍存有歸責被害人傾向，縱被害人死亡，其名譽仍會

對其親屬等人造成生活或名譽上之影響及傷害，故被害人已死

亡而前未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

有必要者，媒體仍不得報導或記載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 

七、有關性騷擾防治法被害人如已死亡，媒體得否報導或記載足資

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一節，基於風土民情，為使保護措施更為

周全，應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但書規定，須前業經有行為能

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媒體方可

報導或記載。 

八、至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是否與性侵害事件統一規定被害人死

亡之媒體報導部分，本部兒童局業錄案審慎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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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3 日台內防字第 0950056863 號 

主旨：有關性騷擾防治準則第5條第2項所稱機構最高負責人釋疑乙案
，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5 年 3 月 15 日北市社五字第 09532396200 號函。 
二、性騷擾防治法第3條第5項規定，「本法所稱機構者，指法人、

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織」，爰性
騷擾防治準則第5條第2項所稱機構最高負責人，係指法人、合

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織之對外代表

人，因此，舉凡董事長、理事長等均屬之。 
三、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1項、第2項、性騷擾防治準則第5

條至第8條之規定，性騷擾事件被害人之申訴，原則上應向加

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提出，如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或非加害人所屬之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僱用人提出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警

察機關應將該案件移送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
僱用人調查；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僱用人者，由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調查。例外者，依性

騷擾防治準則第5條第2項規定，加害人為機關首長、部隊主官
（管）、學校校長、機構之最高負責人時，應向該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調查。是有關性騷擾事件申訴之管轄已有明確規定。 
四、有關性騷擾事件加害人雖非機構之最高負責人，倘其與機構最

高負責人間有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5條第1項所列各款應行迴避

情形之一者，依據前開申訴管轄規定，其申訴仍應向加害人所
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提出，由加害人所屬機關、

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調查。當事人如對加害人所屬機關、

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調查不服者，仍得依性騷擾防治法
第13條第5項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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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4 日台內防字第 0950055767 號 

主旨：有關函詢未達10人公司之性騷擾防治辦理事項乙案，復如說明
，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台端 95 年 3 月 24 日成字第 950324 號函。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第1項規定，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於知悉
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第2

項規定，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10人以上者，

應設立申訴管道協調處理；其人數達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復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4條規定，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建立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

窗口。前項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10人以上
者，應設立受理性騷擾申訴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或電

子信箱，並規定處理程序及專責處理人員或單位。 

三、依前揭法規，未達10人之公司，是否設立專線電話、傳真、專
用信箱或電子信箱，並規定處理程序及擇定專責處理人員或單

位尚非強制規定，惟其仍應依本法、性騷擾防治準則辦理性騷

擾防治相關事宜，如：建立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窗口，並應防
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於知悉性騷擾情事發生時，應採取立即

糾正及補救措施，並依本法第8條定期舉辦或鼓勵所屬人員參

與教育訓練；協助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本法第11條規定）；
受理及接受移送申訴案件（本法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調查申訴案件（本法第1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等。 

四、本法係為維護社會大眾人身安全，使民眾免於性騷擾的威脅，
進而保障其人權，並為促進性別尊重而努力，希冀大眾配合參

與，共同防治性騷擾。茲附上性騷擾防治相關宣導品1份，請

參考。另 台端如需性騷擾防治相關資訊（如本法相關法規、
Ｑ＆Ａ、教戰手冊、法規要義...等），可逕至本部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站 （網址：http://www.moi.gov.tw/

violence/）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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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1 日台內防字第 0950080992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防治法調查權責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
照。 

說明： 
一、復 貴局 95 年 4 月 28 日北市社五字第 09546197001 號函。 
二、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2項及性騷擾防治準則第8條所定，加

害人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乙節，係
包含（1）不知加害人有無所屬單位（2）加害人無所屬單位而

言，故警察機關已查明加害人無特定職業（即無業），為保護

被害人權益，避免性騷擾申訴事件延宕，自應由警察機關續行
調查性騷擾事件。 

三、關於自行營業之個人計程車司機、麵攤老闆...等非機構之最

高負責人者應由何單位調查乙節，按僅1人自行營業之計程車
司機、麵攤老闆應比照前揭加害人無所屬單位之處理，由警察

機關負責調查該性騷擾事件。 

四、至麵攤有1人以上營業而無僱用人（如夫妻共同營業）等情況，
是否屬性騷擾防治法第3條規定為「機構」之範疇（指法人、

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織），將另

提性騷擾防治法相關疑義諮商會議討論確定後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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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11 日台內防字第 0950108635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防治法」相關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
照。 

說明： 
一、復 貴局 95 年 6 月 20 日北市社五字第 09536120500 號函。 
二、按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1條規定，適用兩性工作

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
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故適用兩性工作平等法者，自不適用本法

第20條及第21條之加重罰鍰規定。 

三、依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

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得依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故若適用本法之性騷擾事件，復依
本法第25條規定移送司法機關，嗣後刑事判決結果為不起訴或

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仍得依本法第

20條規定為行政處分；反之，適用兩性工作平等法者，縱刑事
判決結果為不起訴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

確定，亦無本法第20條之適用。 

四、若2名以上加害人（包含最高負責人，且加害人間關係為同一
生活或工作場域者）對同一被害人有性騷擾行為時，按性騷擾

防治準則第5條立法意旨，為避免加害人本身即為機關首長、

部隊主官（管）、學校校長、機構之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無
法公正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且為免調查結果不一，並節省人

力經費資源考量，於請警察機關協助查明加害人身分後，宜將

不同加害人之案件併案移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五、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4條規定，組織成員或受僱人達30人之機

關、部隊、學校或僱用人，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時，應組成

申訴處理調查單位，單位成員有2人以上者，其女性代表比例
不得低於二分之一，按其立法意旨係規範加害人所屬機關、部

隊、學校或僱用人。 

六、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0條，性騷擾之申訴經依本法第13條移由
警察機關調查者，警察機關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7日內

查明加害人之身分；未能查明者，應即就性騷擾之申訴逕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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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於2個月內調查完成，並將調查結果通知當事人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利裁處，前述調查結果應為成立或

不成立之認定。 

七、至得否依本法第20條連續處罰乙節，參諸司法院釋字第604號
解釋意旨，性騷擾行為一經完成，即實現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構成要件，因而對於違規事實繼續之行為為連續舉發者，即

認定有多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有多次違規行為，對此
多次違規行為得予以多次處罰，並不生一行為二罰之問題，以

達成行政管制之目的，惟仍須符合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從

而性騷擾事件加害人如經裁處仍不停止性騷擾行為，經被害人
多次申訴，主管機關對確認屬實之性騷擾行為自得予以多次處

罰。另依本法第20條之裁罰額度為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

下，主管機關得依個案情節輕重於該條所定罰鍰額度內本諸職
權衡酌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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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11 日台內防字第 0950131020 號 

主旨：有關性騷擾事件適用之法規及「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相關疑
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更正。 

說明： 
一、依據本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案陳貴府 95 年 6 月 26

日屏府社福字第 0950123900 號函副本辦理。 
二、性騷擾事件中，如加害人為鄉鎮市衛生所主任，被害人為衛生

所內員工且執行職務時，經洽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係分以下

兩種情形：（1）被害人如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則依兩
性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及處理流程，加害人係被害人之雇主，

被害人須向衛生所所在地之兩性工作平等法主管機關（勞工

局）提出申訴；（2）被害人如為公務人員，則須循相關人事
法令規定尋求救濟。 

三、如加害人為鄉鎮市衛生所主任，被害人為一般民眾（且非兩性

工作平等法第12條所定執行職務情形）至衛生所使用公共服務
時，應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惟究應由性騷擾防治法業務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或衛生局受理申訴，則須視衛生所是否屬性騷擾防治法第3條
所定「機關」之範圍。按性騷擾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

機關者，指政府機關；另學理上謂機關者，應具備單獨之組織

法規、獨立之編制與預算及印信。倘衛生所為機關，衛生所主
任即為機關首長，則應由性騷擾防治法業務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社會局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受理申訴；

反之，如衛生所非屬機關，則應由衛生局受理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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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11 日台內防字第 0950132517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事件已由加害人所屬單位調查結果成立，並已
函送主管機關辦理，申訴人得否撤回申訴及其撤回之法律效果

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 95 年 8 月 2 日北府社區字第 0950518556 號函。 
二、按本部於95年5月24日、6月21日召開第4、5次性騷擾防治法相

關疑義諮商會議，有關撤回申訴相關決議略述如下： 

(一)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不願申訴或撤回申訴，則加害人所屬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主
管機關應如何處理乙節，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1條規定，申

訴、再申訴之提出係要式行為，須經被害人同意並填具申訴、

再申訴書而啟動調查機制，如當事人不願申訴或撤回申訴，
原則上加害人所屬單位或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本諸當事人意

願，尚無繼續調查之必要，惟行政部門應注意行政程序法第7

條比例原則及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本諸職權，衡酌
個案情況為適切之處理，以保障當事人權益，如適時提供法

規及宣導等資訊供當事人行使相關權利、查察加害人單位之

性騷擾防治措施…等，並應力求當事人權益與公權力行使間
之平衡。 

(二)若被害人已提起申訴，復與加害人達成調解，調解書中明確

載明加害人確對被害人為性騷擾，願賠償被害人，被害人並
願撤回申訴及放棄相關訴訟權利，此時主管機關是否應依調

解書中加害人自白對其處以罰鍰乙節，考量性騷擾防治法創

設調解制度，係為尊重被害人意願，如被害人放棄或撤回申
訴，宜請參考前項決議卓處，除非加害人為嚴重累犯等具體

個案再另考量。惟如被害人仍提出申訴或未予撤回，則應繼

續調查。另被害人雖於調解書載明願撤回申訴，惟申訴、再
申訴係要式行為，撤回亦須為明白之意思表示，故仍須另外

填具撤回申請書。 

(三)由警察機關逕行調查之性騷擾案件，如調查結果業自警察機
關送至主管機關，則向主管機關撤回；如警察機關尚未送出

調查結果，則向警察機關撤回。 

三、綜上，雖性騷擾防治法並未對「撤回申訴、再申訴」做詳細規
定，惟觀諸前述會議相關決議意旨，無論提出、撤回申訴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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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設立調解制度等皆尊重被害人意願，以保障被害人權益
為要，準此，倘性騷擾事件已由加害人所屬單位調查結果成

立，並已函送主管機關辦理者，尚非不得撤回申訴，並應填具

撤回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撤回。惟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否繼續處理乙節，亦請參考上述決議相關意旨，審酌具體

個案情形，提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討論認定，必要時予以處罰，

以維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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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18 日台內防字第 0950093661 號 

主旨：有關 臺端就性騷擾事件利害關係人申訴撤回之效力表示意見
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案陳 臺端 95 年 8 月 9

日陳情書辦理。 
二、按行政程序與訴訟程序不同，並無所謂不告不理之限制，蓋行

政程序與公益密切相關，並非單純解決個人私益之爭執，係採

職權調查主義，尤其行政罰之處分，乃由行政機關發動程序，
行政機關調查事實不受當事人主張或聲明之限制，得依職權為

必要之調查手續，並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

程序法第36條亦定有明文，合先敘明。 
三、性騷擾防治法雖未就「撤回申訴、再申訴」詳予規定，惟該法

相關法規所定提出、撤回申訴或再申訴與調解制度之設置等皆

尊重被害人意願，以保障被害人權益為要，故倘性騷擾事件已
由加害人所屬單位調查成立，並已函送主管機關辦理者，當事

人尚非不得撤回申訴，惟應填具撤回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撤

回，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否繼續處理，宜由其本諸
職權，審酌具體個案情形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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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14 日台內防字第 0950093811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申訴事件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規定移由警察
機關調查完成期限之起算基準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 
說明： 

一、依本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案陳 貴署 95 年 8 月 30
日警署刑防字第 0950106681 號函辦理。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2項後段規定，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

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時，應移請事件發生
地警察機關調查。復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8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7日內將所接獲之性騷擾申訴書及相關

資料，移送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處理；
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

者，應移送性騷擾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處理。同準則第10條規

定，性騷擾之申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13
條移由警察機關調查者，警察機關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

7日內查明加害人之身分；未能查明加害人之身分者，應即就

性騷擾之申訴逕為調查，並於2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
延長1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三、故性騷擾事件中若加害人不明或不知加害人有無所屬單位，原

受理機關應於受理申訴後7日內移送警察機關續為調查，而警
察機關應於該申訴事件「移送到達」之日起7日內查明加害人

身分，如未能查明，應即逕為調查，並於2個月內調查完成，

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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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4 日台內防字第 0950156265 號 

主旨：有關函詢校園中涉及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強制觸摸罪時之適法
處理程序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 95 年 9 月 25 日府教學字第 0950226364 號函。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規定，適用兩性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

教育法者，除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復依本部95年4月6日召開「研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性

騷擾事件申訴處理原則及相關事宜會議」紀錄（95年4月13日
台內防字第0950065150號函諒達）決議一之（二），請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及教育部函知所轄各級機關或單位，性騷擾事件符

合兩性工作平等法或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者，若其亦符合性

騷擾防治法第25條所定情形者，除依兩性工作平等法或性別平
等教育法所定流程處理外，應告知被害人可向警察機關報案以

及其告訴權利。 
三、綜上，有關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性騷擾事件，同時涉及性騷

擾防治法第25條強制觸摸罪時，其行政申訴部分仍應適用性別

平等教育法，依該法相關規定流程辦理；刑事部分，則可同時

依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規定由被害人決定是否提出告訴。 
 

 

 

 

 

 

 

 

 

 

 

 

 

 

 

 

 

 



 14

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22 日台內防字第 0950164073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事件已由加害人所屬單位調查結果成立，並已
函送主管機關辦理，後經申訴人撤回申訴，加害人是否得「再

申訴」之法律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府 95 年 11 月 9 日北府社區字第 0950716205 號函辦

理。 
二、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規定，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得於事件發生

後1年內，向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當事

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三、倘性騷擾事件已由加害人所屬單位調查結果成立，並已函送主

管機關辦理，後經申訴人申請撤回申訴，並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決議准予申訴人撤回申訴，並且未課處

加害人行政罰鍰，依前揭規定係由被害人提出申訴而啟動相關

機制與流程（含再申訴），如申訴既已由被害人撤回，相關流
程已終結，加害人自不得復提出「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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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25 日台內防字第 0960009658 號 

主旨：為函詢「性騷擾防治法」及「性騷擾防治準則」有關警察機關
列管申訴案件及再申訴期限之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 

說明： 

一、依本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案陳 貴局96年1月9日北

市社五字第09543598800號函辦理。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

人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7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2個月內

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前項調
查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逾

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當事人得於期限屆

滿或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向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另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或再申訴時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 

三、有關警察機關調查因加害人不明，而將申訴案件暫予列管，其
列管期限應由警政單位依一般民眾報案規定處理，惟仍應依前

揭規定於2個月內（必要時延長1個月）將調查結果通知當事人

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四、至性騷擾申訴事件已逾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所定調查期限，是

否得提出再申訴乙節，依前開規定，若性騷擾申訴事件已逾調

查期限而警察機關未完成調查，當事人自得於再申訴期限內（
申訴調查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主管機關必要時可再洽請警

察機關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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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7 日北市社五字第 09631078900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及「兩性工作平等法」第12
條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局96年2月7日北市社五字第09631078900號函。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 

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律。但適用兩性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

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意即性

騷擾防治法之適用範圍為兩性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
以外之性騷擾事件，上揭兩法相關案件僅媒體報導被害人資訊

、強制觸摸罪部分始有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三、有關被害人為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學校之代表人於執行職務時
被性騷擾乙節，請逕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釐清是否為「兩性

工作平等法」適用範圍，以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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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15 日台內防字第 0960027377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及「兩性工作平等法」第12
條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局96年2月7日北市社五字第09631078900號函。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

    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但適用兩性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   

    者，除第12條、第24條及第25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意即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範圍為兩性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
    教育法以外之性騷擾事件，上揭兩法相關案件僅媒體報導被 

    害人資訊、強制觸摸罪部分始有性騷擾防治法之適用，合先 

    敘明。 
三、有關被害人為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學校之代表人於執行職務 

    時被性騷擾乙節，請逕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釐清是否為「 

    兩性工作平等法」適用範圍，以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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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14 日台內防字第 0960004704 號函 

主旨：有關函詢「警察機關受理性騷擾案件，調查結果是否有權判定

成立與否」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本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案陳 貴署96年3月2

日警署刑防字第0960041158號函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96年2月
13日高市警婦字第0960008736號函辦理。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2項後段規定，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

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時，應移請事件發
生地警察機關調查。復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7條第1項規定：「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向警察機關報案者，警察機關應依職權處

理並詳予記錄。…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應即行調查。」；同法第10條第1項

及第2項規定：「性騷擾之申訴經依本法第13條移由警察機關

調查者，警察機關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7日內查明加害
人之身分；未能查明加害人之身分者，應即就性騷擾之申訴

逕為調查，並於2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

並通知當事人。前項調查結果應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管機關。」合先敘明。 

三、有關函詢警察機關對調查管轄之性騷擾事件是否判定成立乙節

，按前揭法規及參酌本部95年5月5日召開性騷擾防治法相關
疑義諮商會議（第3次），針對「由警察機關即行調查之性騷

擾案件，是否由警察機關受理人員自行判斷性騷擾案件成立

與否抑或必須將相關資料送主管機關之調查小組予以調查？
」問題研商之決議：「（一）警察機關調查之性騷擾案件，應

將申訴書或詢問紀錄及相關事證函送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課處行政罰鍰。（二）由警察機關調查之性騷擾案件，如
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可向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

關 提出再申訴，將由專家學者等公正人士組成之性騷擾防治

委員會成立調查小組辦理，俾保障被害人權益。」，故由警察
機關調查之性騷擾事件，應將其調查結果明確（如成立與否

、性騷擾行為是否屬實…等內容述明調查結果）以書面告知

當事人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俾使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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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主管機關進行後續行政作為，惟如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對調查結果有不同見解，自得本於職權發動

行政裁量權，必要時再續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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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8 日台內防字第 0960046527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防治法」第15條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局96年3月20日北市社五字第09632206300號函。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5條規定：「性騷擾事件已進入偵查或
審判程序者，直轄市或縣 (市) 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認有必要時

，得議決於該程序終結前，停止該事件之處理。」合先敘明。 

三、有關函詢一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及僱用人遇性騷擾事件
已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者，是否得比照與直轄市、縣（市）政

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得停止該事件之處理乙節，按前揭法規及

參酌本部95年5月5日召開性騷擾防治法相關疑義諮商會議（第
3次）會議決議（本部95年5月11日台內防字第0950081848號函

諒達），因性騷擾防治法第15條規範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加害人所屬單位尚無適用，故性騷
擾事件已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者，加害人所屬單位仍應依性騷

擾防治法第13條規定於期限內完成調查，並將調查結果通知該

管主管機關，由主管機關俟刑事判決確定後，再決定是否課處
行政罰鍰。綜上，則來文建議與現行法規定有違，惟相關意見

本部將錄案為嗣後修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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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24 日台內防字第 0960060784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事件再申訴及訴願程序同時進行相關疑義乙案
，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復 貴局96年4月12日北市社五字第09633149700號函。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5項規定，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或僱用人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 
    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 

    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同法第14條規定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受理性騷擾再申訴案件後，性 
    騷擾防治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7日內指派委員3人至5人組成 

    調查小組，並推選1人為小組召集人，進行調查。並依前條第

    3項及第4項規定（調查期限2個月，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 
    調查結果書面通知當事人及主管機關）辦理。復依同法第6條

    規定，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人，由直轄市市長、縣

    (市) 長或副首長兼任；有關機關高級職員、社會公正人士、
    民間團體代表、學者、專家為委員；其中社會公正人士、民 

    間團體代表、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其中女性 

    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其組織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合先 
    敘明。 

三、有關函詢性騷擾事件之再申訴及訴願同時進行，應以何種救 

    濟程序先行，以避免認定結果不一乙節，按性騷擾防治法設 
    立「再申訴」機制，係給予當事人對調查結果表示不服之機 

    會，以及避免調查單位延宕調查而損害當事人權益。另受理 

    再申訴調查單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性騷擾防治委 
    員會，委員由有關機關高級職員、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 

    等組成，具有性別意識，並符合一定之性別比例，應可妥適 

    保障被害人權益。如當事人針對申訴調查結果提出再申訴， 
    另同時符合訴願法規定亦提起訴願，為避免再申訴調查與訴 

    願決定結果不一，原處分機關針對已受理之再申訴案件，可 

    於訴願答辯時向訴願管轄機關詳予述明相關處理程序及目前
    進度，並應儘速完成再申訴調查，俟完成後將調查結果詳實 

    告知訴願管轄機關，務求周全保障當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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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25 日台內防字第 0960130388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事件經調查成立後，主管機關依「性騷擾防治
法」第20條對加害人處以之罰鍰，是否須經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確認及決議處罰金額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96年10月12日府社幼字第0960608072號函。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性
騷擾防治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關於性騷擾防治政策及法規

之擬定事項；關於協調、督導及執行性騷擾防治事項；關於性

騷擾爭議案件之調查、調解及移送有關機關事項；關於推展性
騷擾防治教育訓練及宣導事項；關於性騷擾事項各項資料之彙

整及統計事項；關於性騷擾防治之其他事項。復同法第6條第2

項規定，前項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其組織由地方政府主管
機關定之，合先敘明。 

三、復查 貴府95年2月20日府社幼字第0950600661號函頒之「性侵

害及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第2點第7款及第9款亦已明
定委員會之任務包括性騷擾案件之調查、調解、移送有關機關

事項及其他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相關事項等， 貴府係性騷擾

防治法規定之主管機關，有關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及裁罰金額之
決定，應恪守依法行政原則，並應依 貴府所定前揭性侵害及

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職掌內容辦理相關事宜，惟建議

上開相關行政程序流程之確認，仍宜提請 貴府性侵害及性騷
擾防治委員會討論，以免爭議。 

四、本部前訂定之-性騷擾事件成立處罰加害人通知書-地方政府

致加害人公文範例，有關性騷擾申訴調查結果屬實之罰鍰案

件，需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確認

及議決金額乙節，係考量性騷擾之態樣繁多，輕重不一，行

政裁罰基準難以訂定，爰建議提經由相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

家、民間團體組成之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議確認，並決定裁罰

金額，以力求客觀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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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29 日台內防字第 0960169241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防治法第11條第3項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96年10月25日北市社婦幼字第09641514101號函。 

二、性騷擾防治法第11條：「受僱人、機構負責人利用執行職務之

便，對他人為性騷擾，依第九條第二項對被害人為回復名譽之

適當處分時，雇主、機構應提供適當之協助。學生、接受教育
或訓練之人員於學校、教育或訓練機構接受教育或訓練時，對

他人為性騷擾，依第九條第二項對被害人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時，學校或教育訓練機構應提供適當之協助。前二項之規定
於機關不適用之」，有關該條第3項不適用於機關之原因，係因

當時立法研議過程，認為行政機關經費係由全民納稅而來，如

所提供協助方式涉及費用，則被害人所繳稅款內亦可能被含括
支應，顯有未宜之處，爰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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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 11 月 9 日台內防字第 0960176845 號函 

主旨：有關「性侵害加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是否應由縣(市)主管機
關指派人員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場」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 

說明： 

一、復貴府96年8月7日府社婦字第0963026030號函。 

二、有關性侵害加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社工員是否陪同乙節，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及相關行政解釋並無特 

    別規定，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被害人為兒童或

    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指 
    派社工人員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規定 

    ，適用範圍為兒少被害人，有關兒童及少年性侵害嫌疑人接 

    受偵查或審判時之陪同需求，請各單位秉兒少保護原則自行 
    衡酌。 

三、檢附司法院秘書長及本部兒童局原函影本(附件1、2)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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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7 日台內防字第 0960190962 號 

主旨：有關公私立幼稚園學童間性騷擾行為適用法源疑義乙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中心96年10月30日高市家防字第0960005017號函。 

二、旨案疑義，經教育部以96年12月3日台訓(三)字第0960169133

號函覆，依幼稚教育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幼稚園為實施幼
稚教育之機構，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所稱之學校。爰依

性騷擾防治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公私立幼稚園發生兒童與

教職員工生間之性騷擾行為時，應依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處理
。 

三、惟隸屬於公私立各級學校附設幼稚園，若發生前揭事件之調查

處理，教育部建議仍參照學校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調查處
理機制辦理，檢附教育部函影本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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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24 日台內防字第 0960196679 號 

 

主旨：有關函詢機關或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未依性騷擾防治法

第1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辦理性騷擾事件調查相關事宜時，可
否援引性騷擾防治法第22條規定處以罰鍰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局96年11月29日北市社婦幼字第09642470500號函。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第1項後段規定，機關

、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
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又本法第13條第3項及第4

項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於申訴或移送

到達之日起7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2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
得延長1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有關調查結果應以書面通知

當事人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復依本法第22條規定，

違反第7條第1項後段，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台幣
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合先敘明。 

三、有關 貴局日前受理性騷擾再申訴案，因部分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於調查性騷擾申訴案時，未依本法第13條第
3項及第4項規定，於期限內開始調查、或未於期限內調查完成

，且延長調查未通知當事人，或調查結果未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及 貴局。有關前揭行為， 得否以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後段規
定，逕以本法第22條規定處以罰鍰乙節，參考本部訴願審議委

員會96年12月6日台內密逸訴字第0960042396號函之訴願決定

書（案號：0960050038）法律見解如下： 

(一)有關性騷擾申訴案件，其申訴及調查程序之進行於本法第

    13條定有明文，雇用人未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

    原處分機關，被害人得提出再申訴，本件被害人亦已提出
    再申訴。 

(二)有關申訴案件有無依本法第13條規定進行，並非作為本法

    第7條第1項後段判斷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之基準。 

四、綜上，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未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13條第3項或第4項規定辦理時，因本法相關罰則並未明定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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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裁罰之規定；又當事人未獲書面通知申訴調查結果權益之保
障，本法第13條業已明定再申訴管道，本案相關情節不宜逕依

本法第22條規定予以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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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30 日台內防字第 0970003870 號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20條所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如何認定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97年1月18日府社婦幼字第0970020090號函。 

二、依本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除第2項規定外，為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提出申訴時，
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加害人不明或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僱用人者，為性騷擾事件發生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條第2項規定：「本法第22條所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該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合先敘明。 

三、依前述規定，爰本法第20條所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係指「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提出申訴時，加害人所屬單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如加害人不明或無所屬單
位，則為性騷擾事件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殆

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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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6 日台內防字第 0970036420 號 

主旨：為 貴局函詢性騷擾調解事件疑義及建議延長調查期間乙案，
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局97年2月26日北市社婦幼字第09731409500號函。 

二、有關函詢性騷擾事件業經調查結果為不成立案件，被害人因不

服調查結果依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16條申請調解
，若加害人無調解意願，得否逕以調解不成立結案乙節，查依

性騷擾事件調解辦法第9條規定：「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於調解

期日不到場者，視為調解不成立」，故單以加害人無調解意願
逕為調解不成立而結案，似有未宜，應俟當事人於調解期日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後，再以調解不成立結案，殊無疑義。 

三、另調解當事人所提調解申請書內容，未符合性騷擾事件調解辦
法第6條規定，主管機關得否不予受理或通知其補正；又得否

規定補正期限；復未於期限內補正，得否不受理乙節，為秉服

務民眾立場並使調解程序順利進行，如當事人未依規定載明相
關事項，得請其以書面或言詞補正，經通知仍未補正者，則視

其缺漏事項，是否足以影響調解程序之進行，決定是否以不受

理處理之。 

四、對於建議未來本法修法時延長調查期限（現行規定最長3個月

），因考量性騷擾相關證據取得之時效性與困難度，延長調查

期限恐有損被害人權益，惟本部將錄案彙集各方意見於未來修
法時審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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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0 日台內防字第 0970082182 號 

主旨：為 貴府函詢性騷擾事件發生地為網際網路或手機簡訊等科技
設備，其加害人不明或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

人者，如何認定主管機關乙案，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97年4月17日府社工字第0970091772號函辦理。 

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申訴後，應即將該案件移送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調查，並予錄案列管；加害人不明或 

    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時，應移請 
    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調查」；復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規定

    ：「本法所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除第2項規定外， 

    為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提出申訴時，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加 

    害人不明或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者，為 

    性騷擾事件發生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依本部
    96年5月5日召開之「性騷擾防治法相關疑義諮商會議」會議 

    決議，有關手機簡訊或網際網路性騷擾事件，其加害人不明 

    或不知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時，應依 
    警察偵辦刑案管轄原則及警政署受理民眾報案單一窗口原則

    ，由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辦理，合先敘明。 

三、為前述說明並未能陳明手機簡訊或網際網路性騷擾事件發生 
    地之認定標準，本部爰另函請警政署加以釐清，案經該署於9

    7年5月13日以警署刑防字第0970002740號函覆，若以網際網 

    路或手機簡訊等方式發生性騷擾事件時，為釐清權責，應以 
    事件發生地（即被害人發現騷擾內容之上網或接收簡訊所在 

    地）之縣市為主管機關，如事件發生地不明時，如搭程長程 

    客運途中接收簡訊，被害人無法確定事發地，則以被害人現 
    住地或戶籍地之縣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另警察機關調查管轄 

    界定標準同前項說明，惟遇偶發事件，如被害人於遠地出差 

    接收簡訊發生性騷擾事件時，為便利被害人協助調查，得以 
    被害人現住地或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為調查管轄機關，但調查 

    結果仍應函知事件發生地之主管機關。 

四、綜上，為利旨揭性騷擾案件，調查與再申訴機關管轄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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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與便利性，有關性騷擾事件發生地為網際網路或手機簡訊 
    等科技設備，其加害人不明或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者，以被害人發現騷擾內容之上網或接收簡訊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主管機關，被害人無法確定事 
    發地者，則以被害人現住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主管機 

    關。 

五、檢附內政部警政署函影本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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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5 日台內防字第 0970107500 號 

主旨：為函詢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1項有關「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措
施」及第13條有關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對性騷擾

申訴案件調查責任之相關疑義，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復 貴府97年7月2日府社工字第0970097336號函。 

二、按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第1項後段規定：「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

    ，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本法第13條第3項 

    及第4項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於申 
    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7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2個月內調查完 

    成；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前項調查結果

    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復依
    本法第22條規定：「違反第7條第1項後段…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合 

    先敘明。 
三、有關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未依本法第13條克盡 

    性騷擾事件調查之責，可否以「未採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依本法第22條處以罰鍰乙節，本部前業以96年12月14 
    日台內防字第0960196679號函釋示在案（諒達），內文略以：

    「參考本部訴願審議委員會96年12月6日台內密逸訴字第000

    00號函之訴願決定書（案號：略）法律見解如下：（一）有關
    性騷擾申訴案件，其申訴及調查程序之進行於本法第13條定 

    有明文，僱用人未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原處分機 

    關，被害人得提出再申訴…。（二）有關申訴案件有無依本法
    第13條規定進行，並非作為本法第7條第1項後段判斷有效糾 

    正及補救措施之基準。綜上，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 

    用人未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3項或第4項規定辦理時，因 
    本法相關罰則並未明定應予以裁罰之規定；又…本法第13條 

    業已明定再申訴管道，…不宜逕依本法第22條規定予以裁罰 

    。」，併予述明。 
四、綜觀本案訴願決定書（案號：略）原處分撤銷之主要理由， 

    為不得以其未盡本法第13條之調查義務，將之連結同法第7條

    義務之違反，即法律之適用有所違誤。按訴願法第8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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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 

    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 

    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爰 貴府尚應究明相關事實
    及法條之適用後，另為適法之處理。建議本案仍可就訴願人 

    處理作為是否已符合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再予審酌， 

    諸如：是否充分告知申訴人相關救濟資訊、協助被害人申訴 
    、有無依本法第7條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等。 

五、至「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究為何指？因係不確定法 

    律概念，尚待累積具體經驗、類型化案件以進一步落實該概 
    念之價值。本法施行細則第4條已明示「保護被害人權益及隱

    私」、「對所屬場域空間安全之維護或改善」、及「其他防治及

    改善措施」等應行注意事項；另本部編印「性騷擾防治法Q＆
    A」亦提示如「保護被害人之安全」、「協助處理被害人申訴事

    宜及蒐集證據」、「記錄事實發生經過」、「必要時得報警至現 

    場處理」、「檢討所屬場域空間安全，如照明設備、視線死角 
    等」皆係參考原則。 

六、有關違反本法第13條調查相關規定，因現行條文尚無罰則因 

    應，本部將錄案審慎考量，於日後修法一併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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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15 日台內防字第 0980073947 號 

主旨：有關性騷擾案經調查或調解成立，嗣後被害人撤回申訴，是否
仍須對加害人予以行政裁罰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98年2月19日府社婦幼字第0980032585號函。 

二、依據法務部98年4月13日法律決字第0980009178號函，因性騷

擾防治法第20條規定：「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明定地方

主管機關對性騷擾行為人科處罰鍰，爰不論被害人有無提出申

訴或當事人有無申請調解，如構成「對他人為性騷擾」之要件
者，除有法定免責事由或不具責任能力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即應依上開規定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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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28 日台內防字第 0980078035 號 

主旨：有關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調查成立之裁罰案件
提請委員會審議罰鍰金額之適法性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復貴中心98年4月20日高市家防行字第0980002116號函。 

二、 有關本部96年10月25日函釋第三點略以，有關性騷擾事件之
調查及裁罰金額之決定，應恪守依法行政原則，並依性騷擾

防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職掌內容辦理相關

事宜，惟建議上開行政流程之確認，是否提請性侵害及性騷
擾防治委員會討論，仍請貴府本諸權責，依相關法令辦理。 

三、 另本法自95年2月5日施行以來，貴府如已累積相當裁罰案例

，可適時訂定性騷擾防治裁罰基準，俾使行政人員有所依循
，並避免裁罰案件之爭議，惟該基準應適時動態修正檢討，

以求周全。 




